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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工作底图制作与采样点布设技术规范 (修订版)

１　 适用范围

本规范确立了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的工作底图制作、 样点布设 (含样点编码、 样点属性、 样点

任务) 等技术性、 原则性要求ꎮ
本规范适用于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 (以下简称 “土壤三普” )ꎮ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规范必不可少的条款ꎮ 其中ꎬ 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ꎬ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规范ꎻ 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ꎬ 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

单) 适用于本规范ꎮ
ＧＢ / Ｔ １７２９６—２００９　 　 　 　 　 　 　 «中国土壤分类与代码»
ＧＢ / Ｔ ２１０１０—２０１７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ＧＢ / Ｔ ２２６０—２００７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
ＧＢ / Ｔ １３９８９—２０１２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分幅和编号»
ＧＢ / Ｔ ２０２５７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 ( 包括 ＧＢ / Ｔ ２０２５７ １、 ＧＢ / Ｔ

２０２５７ ２、 ＧＢ / Ｔ ２０２５７ ３、 ＧＢ / Ｔ ２０２５７ ４)
ＧＢ / Ｔ １９２３１—２００３ «土地基本术语»
ＴＤ / Ｔ １０５５—２０１９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技术规程»
«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技术规程 (试行) »

３　 术语和定义

3 1　 图斑

土地利用类型、 土壤类型等某一地块的图形范围ꎬ 或二类图形叠加形成的图形范围ꎮ 图斑是土壤

普查的基本单元ꎮ

3 2　 土壤表层采样

在土壤表层进行土壤样品采集ꎮ 对于耕地、 林地、 草地而言ꎬ 采样深度为 ０ ~ ２０ ｃｍꎻ 对于园地ꎬ
采样深度为 ０~４０ ｃｍꎮ

3 3　 入样图斑

入样图斑是有采样点分配任务的图斑ꎬ 是叠加图斑的子集ꎮ

3 4　 宏观代表性

样点分布反映宏观尺度上土壤空间分布规律ꎮ

3 5　 局地代表性

样点应体现局地尺度上典型的土壤类型ꎮ

3 6　 缩略语

(１) ＤＥＭ: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ꎬ 数字高程模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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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技术规程规范

(２) ＧＩＳ: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ꎬ 地理信息系统ꎮ
(３) ＲＳ: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ꎬ 遥感ꎮ
(４) ＧＰ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ꎬ 全球定位系统ꎮ

４　 工作底图制作与样点预布设

4 1　 工作底图制作

遵循土壤普查的全面性、 科学性原则ꎬ 以遥感技术、 地理信息系统、 全球定位系统等技术手段为

支撑ꎬ 以二普土壤图、 国土三调土地利用现状图、 ＤＥＭ 等为基础图件ꎬ 按照 «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

技术规程 (试行) » 要求ꎬ 统一制作满足普查精度与面积计算统计要求和不同层级使用的土壤三普

工作底图ꎮ 工作底图制作是样点布设的前提条件ꎬ 工作底图为外业调查指明位置与范围ꎬ 同时也是成

果汇总的基础图件ꎮ
４ １ １　 基础资料准备

(１) 土壤图: 二普 １５ 万数字土壤图 (细分至土种ꎬ 部分地区土属ꎮ 按照 «第三次全国土壤普

查暂行土壤分类系统 (试行) »ꎬ 完成土壤类型各级名称的校准ꎮ 按行政单元下发)ꎮ
(２) 土地利用现状图: 国土三调 １１ 万土地利用现状图ꎮ
(３) 行政区划图: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万全国行政区划图 (国家、 省、 县、 乡、 村界)ꎮ
(４) 全国地理标志农产品区分布数据: 根据各地提供的地理标志农产品区汇总统计表ꎬ 结合国

土三调行政区划图生成ꎮ
(５) 全国与食物生产有关的林地分布数据: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提供的经济林分布图ꎮ
(６) 土地利用类型变更矢量图: ２００９—２０２０ 年 １１ 万土地利用类型变更矢量图 (含耕地类型

变更)ꎮ
(７) 全国土壤母质图: 利用 １５０ 万地质图生成土壤母质图ꎮ
(８) ＤＥＭ 数据: 全国 ＡＳＴＥＲ ＧＤＥＭ Ｖ３ 数据 (空间分辨率 ３０ ｍꎬ ２０１９ 年)ꎮ
(９) 中高分辨率遥感影像: ２~３０ ｍ 空间分辨率、 多光谱、 最新时相ꎮ
(１０) 全国土壤污染调查点位图: 生态环境部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点位ꎮ
(１１) 历年来剖面样点分布图: 二普土壤剖面样点分布图、 近十多年来的剖面调查样点分布图ꎮ

注: 此图非必备ꎬ 但如果有ꎬ 可以增强土壤三普工作效率和价值ꎮ
４ １ ２　 基础数据处理

４ １ ２ １　 数据标准化处理

(１) 坐标统一ꎮ
采用共同的数学基础 (坐标系统采用 “２０００ 国家大地坐标系”ꎬ 高程基准采用 “１９８５ 国家高程

基准”ꎬ 投影方式采用高斯－克吕格投影ꎮ １１０ ０００、 １５０ ０００、 １２５０ ０００比例尺标准分幅图或数据

按 ３°分带)ꎬ 统一各类矢量和栅格数据的地理坐标和投影方式ꎮ
(２) 空间配准ꎮ
以国土三调土地利用图斑数据和比例尺 (１１０ ０００) 为基准ꎬ 对不同比例尺的基础地图和专题

图 (二普土壤图、 专题图、 遥感影像及其他数据) 进行空间配准ꎬ 统一图件比例尺和图斑精度ꎬ 为

实现基础地图和专题图的空间叠加奠定基础ꎮ
土地利用图: 从国土三调数据的 “地类图斑” 图层导出普查县的耕园林草盐碱地ꎬ 作为工作底

图制作需要的土地利用现状图ꎮ
二普土壤图: 对二普土壤图进行地理清查、 空间配准与坐标变换处理ꎬ 并对土壤类型名称校准ꎬ

作为工作底图制作需要的土壤图ꎮ
土壤图配准精度ꎬ 按照 «土壤制图　 １５０ ０００ 和 １１００ ０００土壤图数字化规范» (ＧＢ / Ｔ ３２７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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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 “４ ３ 平面位置精度” 的要求进行地理校正ꎮ 现摘录如下ꎮ
地物点对最近野外控制点的图上点位中误差不得大于表 １ 的规定ꎮ
数据难以获取地区 (大面积的林地、 沙漠、 戈壁、 沼泽等) 地物点对最近野外控制点的图上点

位中误差按本标准表 １ 相应地形类别放宽 ０ ５ 倍ꎮ
ＤＥＭ: 对 ＡＳＴＥＲ ＧＤＥＭ Ｖ３ 数据进行拼接、 裁剪、 坐标变换处理ꎬ 作为工作底图制作需要

的 ＤＥＭꎮ

表 １　 平面位置中误差 单位: ｍｍ (像元)

比例尺 平地、 丘陵 山地、 高山地

１５０ ０００　 ０ ７５ (９) １ (１２)

１１００ ０００ ０ ７５ (９) １ (１２)

　 　 注: 中误差的两倍为其最大误差限ꎻ 单位 ｍｍ 为等比例尺图面距离ꎬ 单位像元为分辨率为 ３００ ｄｐｉ 时的中误差距

离所折算的像元数ꎮ

４ １ ２ ２　 空间叠置处理

(１) 第三次全国土地利用调查的 １１ 万土地利用现状图标准化处理ꎮ 从国土三调数据的 “地类

图斑” 图层导出普查县的耕园林草盐碱地后ꎬ 将线状地物 (公路用地、 城镇村道路用地、 农村道路、
沟渠) 融并进耕园林草盐碱地图层中ꎬ 随后按二级地类对耕园林草盐碱地图层进行合并ꎮ

(２) 二普土壤图标准化处理ꎮ 进行过地理清查、 空间配准与坐标变换处理后的二普土壤图ꎬ 筛

除其中的 “河湖库渠” “居民地” “盐场” 等非土壤类型信息ꎬ 并以国土三调数据中各县的行政区范

围对土壤图进行裁剪ꎮ
(３) 土地利用图与土壤图叠加ꎮ 叠加经过标准化处理的二普 １５ 万土种图 (部分地区为土属

图) 和第三次全国土地利用调查的 １１ 万土地利用现状图ꎬ 形成 “土壤类型＋土地利用类型” 的叠

加图斑 (以下简称 “叠加图斑” )ꎬ 形成的耕地、 园地、 林地、 草地、 盐碱荒地叠加图层作为土壤三

普的工作底图ꎬ 并作为样点预布设、 成果汇总的基础ꎮ
样点分布图＋遥感影像图＋行政区划图ꎬ 作为外业调查采样的工作底图ꎮ

4 2　 表层样点预布设

遵循土壤普查表层样点布设的全面性、 科学性、 可行性原则ꎬ 兼顾样点的多目标、 多功能性ꎬ 以

地理信息系统、 遥感技术等技术手段为支撑ꎬ 以二普土壤图、 国土三调土地利用现状图、 ＤＥＭ 等为

基础图件ꎬ 按照 «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技术规程» 要求ꎬ 统筹样点的数量与位置ꎬ 统一进行表层样

点预布设ꎮ
４ ２ １　 表层样点预布设基本思路

(１) 主要考虑土地利用类型、 地形地貌 (影响表层土壤理化性质的主导因素)ꎬ 兼顾土壤普查中

农业的重要性及各地指导农业生产的实际需求ꎮ
(２) 将全国所有普查区域按区域特征、 土地利用类型、 地形地貌进行分区分类ꎮ 首先ꎬ 对普查

县按区域分为地理标志农产品区 (以下简称 “地标区” ) 与非地标区、 牧区与非牧区ꎮ 其次ꎬ 按土

地利用类型分成耕园地和林草盐碱地两大类ꎮ 然后ꎬ 对耕园地按地貌类型分为平地、 丘陵山地ꎮ 最

后ꎬ 将林草地按二级地类分为与食物生产有关和与食物生产无关ꎮ
(３) 耕园林草盐碱地均在土地利用二级地类上布点ꎮ
(４) 采取不同的布点密度在各种类型区进行布点ꎮ
耕园地布点密度: 丘陵山地>平地ꎮ
林草地布点密度: 非牧区>牧区ꎬ 与食物生产有关>与食物生产无关ꎮ
(５) 为查清全国地理标志农产品区土壤特征ꎬ 在该区加密样点ꎮ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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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２ ２　 表层样点预布设主要原则

(１) 分县布样原则ꎮ
以县级行政区为样点布设基本行政单元ꎬ 进行表层样点预布设ꎮ
(２) 全面性原则ꎮ
遵循在土壤、 土地利用类型和空间上全面性布点原则ꎮ 确保普查县内每一个土种 (耕园地) /土

属 (林草地) 与土地利用类型均有表层样点布设ꎬ 同时样点在空间上呈全覆盖状态ꎬ 在普查区域内

不能存在较大空白区域未布点ꎮ
(３) 代表性原则ꎮ
同一区域内土壤与土地利用类型相同时ꎬ 选面积最大图斑布点ꎮ
(４) 差异性原则ꎮ
土地利用类型、 地貌类型与区域特征不同ꎬ 布点密度不同ꎮ 耕园地布点密度>林草地ꎻ 丘陵山

地>平地ꎻ 地理标志农产品区>非地理标志农产品区ꎮ 耕地和园地 (以下简称 “耕园地” ) “叠加图

斑” 按不大于 １ ｋｍ×１ ｋｍ 规划 １ 个样点ꎬ 林地、 草地和盐碱地 (以下 “简称林草盐碱地” ) “叠加

图斑” 按不大于 ４ ｋｍ×４ ｋｍ 规划 １ 个样点 (牧区省林草盐碱地叠加图斑按不大 ６ ｋｍ×６ ｋｍ 规划 １ 个

样点)ꎮ 对于地理标志农产品区域的耕园林草地和地形起伏度大的区域耕园林草盐碱地ꎬ 可根据实际

情况加密布点ꎮ
４ ２ ３　 表层样点预布设技术路线

表层样点预布设分为工作底图制作与表层样点布设两部分ꎮ 工作底图制作部分需要准备二普土壤

图、 三调土地利用图、 ＤＥＭ、 行政区划图等基础图件ꎬ 然后对基础数据进行处理ꎮ 表层样点布设部

分首先需要生成布点底图ꎬ 接着规划样点总数ꎬ 其次确定样点数量ꎬ 再次确定样点位置ꎬ 最后形成布

点方案ꎮ 图 １ 为表层样点预布设技术路线ꎮ
４ ２ ４　 表层样点预布设操作步骤

４ ２ ４ １　 布点底图生成与分区分类处理

布点底图是表层样点布设的基础ꎬ 所有表层样点均分布在布点底图范围内ꎮ
(１) 布点底图生成ꎮ
从普查县 １１ 万全要素土地利用现状图中提取耕园地、 林草盐碱地、 线状地物 (公路用地、 城

镇村道路用地、 农村道路、 沟渠) 图层ꎬ 将线状地物融并到前两个图层ꎬ 再与经过空间配准标准化

处理、 统一比例尺 (１１ 万) 和图斑精度的土壤图叠加ꎬ 生成叠加图斑ꎮ 叠加图斑是布点底图生成

过程中的重要图层ꎮ
(２) 布点底图分区ꎮ
将叠加图斑分为地理标志农产品区 (简称地标区)、 非地理标志农产品区 (简称非地标区) 两大

类图层ꎬ 地标区图层按二级地类和土种合并ꎬ 非地标区耕地按二级地类和土种合并ꎬ 非地标区园地按

二级地类与土种合并ꎬ 非地标区非牧区省林草盐碱地按一级地类和土属合并ꎬ 非地标区牧区省与食物

生产相关的林草盐碱地按二级地类和土种合并ꎬ 非地标区牧区省与食物生产无关的林草盐碱地按二级

地类和土属合并ꎮ 对合并后的叠加图斑进行线状地物擦除处理ꎮ
(３) 布点底图分类ꎮ
将 (１)、 (２) 中生成的地标区与非地标区叠加图斑按照地形地貌特点ꎬ 分为平地型图斑、 丘陵

山地型图斑 ２ 种图斑ꎮ 将耕园地叠加图斑与 ＤＥＭ 数据空间套合ꎬ 统计每个耕园地叠加图斑内的平均

坡度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Ｓｌｏｐｅꎬ ＡＳ)ꎬ 当 ＡＳ≤６°时ꎬ 为平地型图斑ꎮ 当 ＡＳ>６°时ꎬ 为丘陵山地型图斑ꎮ
(４) 布点底图处理ꎮ
村庄、 城镇用地附近不布点处理: 从国土三调地类图斑中提取村庄、 城镇用地要素ꎬ 生成缓冲区

图层ꎬ 将耕园地叠加图斑与缓冲区图层空间套合ꎬ 擦除耕园地叠加图斑中与缓冲区重叠部分ꎬ 确保村

庄、 城镇用地附近不布点ꎮ
缓冲区范围: ４０ ｍꎬ 包括城镇住宅用地、 农村宅基地、 特殊用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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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表层样点预布设技术路线

山区林草地样点道路可达处理: 从林草地叠加图斑中提取丘陵山地林草地叠加图斑ꎬ 从国土三调

地类图斑中提取道路 (公路用地、 城镇村道路用地、 农村道路) 要素ꎬ 并生成缓冲区图层 (缓冲区

范围 ５０~５００ ｍ)ꎻ 将缓冲区图层与山区林草地叠加图斑套合ꎬ 选择与缓冲区有重合的叠加图斑进行

布点ꎬ 确保山区林草地样点道路可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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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图层分类与生成ꎮ
将经过以上处理的叠加图斑分成 １７ 个图层ꎬ 分别在每个图层内布点ꎮ １７ 个图层包括 ６ 个耕地图

层 (水田平地、 水田丘陵山地、 水浇地平地、 水浇地丘陵山地、 旱地平地、 旱地丘陵山地)ꎬ ６ 个园

地图层 (果园平地、 果园丘陵山地、 茶园平地、 茶园丘陵山地、 其他园地平地、 其他园地丘陵山

地)ꎬ ２ 个林地图层 (乔木林地、 竹林地、 灌木林地、 其他林地图层与橡胶园地图层)ꎬ ３ 个草地图层

(天然牧草地、 人工牧草地、 其他草地与盐碱地)ꎮ 普查县内地标与非地标区的耕园林草盐碱地均按

照上述方式进行分层ꎮ
４ ２ ４ ２　 样点总数规划ꎮ

统计各类型区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ꎬ 根据各类型区规划的布样密度ꎬ 采用面积法确定普查县

采样点数量ꎮ 将普查县各类型区总面积除以相应的规划布样密度ꎬ 初步确定普查县采样点数量ꎬ 各类

型区规划布样密度见表 ２ 和表 ３ꎮ

表 ２　 非地理标志农产品区规划布样密度

土地利用类型 地形地貌、 区域特征与二级地类 布样密度

耕园地
平地 １ 个 / １ ｋｍ２

丘陵山地 １ 个 / ０ ５ ｋｍ２

林地

非牧区省 １ 个 / １６ ｋｍ２

牧区省ꎬ 与食物生产相关 １ 个 / １６ ｋｍ２

牧区省ꎬ 与食物生产无关 １ 个 / ３６ ｋｍ２

草地盐碱地

天然牧草地 １ 个 / １６ ｋｍ２

人工牧草地 １ 个 / ４ ｋｍ２

牧区省ꎬ 其他草地盐碱地 １ 个 / ３６ ｋｍ２

非牧区省ꎬ 其他草地盐碱地 １ 个 / １６ ｋｍ２

表 ３　 地理标志农产品区规划布样密度

土地利用类型 地形地貌 布样密度

耕园地

林草地

平地 １ 个 / ０ ５ ｋｍ２

丘陵山地 １ 个 / ０ ２５ ｋｍ２

— １ 个 / ４ ｋｍ２ ~１ 个 / １６ ｋｍ２

４ ２ ４ ３　 入样图斑选取与样点数量确定

(１) 全县范围内遍历土种土地利用类型的入样图斑选取与样点数确定ꎮ
统计普查县各图层叠加图斑内每种土地利用类型与土壤类型的组合中面积最大的图斑作为入样图

斑ꎬ 确保普查县每种土种 (或土属) 类型至少能布设 １ 个采样点及对应的入样图斑ꎮ 对选出的入样

图斑按面积按由大到小排序ꎬ 将面积小于 ５ ｈｍ２ (１５ 万土壤图最小上图面积) 的入样图斑剔除 (南
方丘陵山地较多普查县最小上图面积 ２ ｈｍ２) ꎮ 当入样图斑面积大于 ５ ｈｍ２而小于等于 １ ｋｍ２ (耕园地

平原) 或 １６ ｋｍ２ (非牧区省林草盐碱地) 时ꎬ 每个图斑内布设 １ 个采样点ꎻ 当耕园地平地型入样图

斑面积大于 １ ｋｍ２ 而小于 ２ ｋｍ２ 时按 ２ 个样点布设ꎬ 林草盐碱地入样图斑面积大于 １６ ｋｍ２ 而小于 ３２
ｋｍ２ 时按 ２ 个样点布设ꎬ 以此类推ꎬ 其他类型图斑同理ꎮ 详见表 ４ 至表 ８ꎮ

表 ４　 耕园地平地入样图斑内采样点数量布设标准

类别 分类标准 采样点数量

１ ５ ｈｍ２<入样图斑面积≤１ ｋｍ２ １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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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类别 分类标准 采样点数量

２ １ ｋｍ２<入样图斑面积≤２ ｋｍ２ ２

３ ２ ｋｍ２<入样图斑面积≤３ ｋｍ２ ３

４ ３ ｋｍ２<入样图斑面积≤４ ｋｍ２ ４

５ ４ ｋｍ２<入样图斑面积≤５ ｋｍ２ ５

表 ５　 耕园地丘陵山地入样图斑内采样点数量布设标准

类别 分类标准 采样点数量

１ ５ ｈｍ２<入样图斑面积≤０ ５ ｋｍ２ １

２ ０ ５ ｋｍ２<入样图斑面积≤１ ｋｍ２ ２

３ １ ｋｍ２<入样图斑面积≤１ ５ ｋｍ２ ３

４ １ ５ ｋｍ２<入样图斑面积≤２ ｋｍ２ ４

５ ２ ｋｍ２<入样图斑面积≤２ ５ ｋｍ２ ５

表 ６　 非牧区省林草盐碱地入样图斑内采样点数量布设标准

类别 分类标准 采样点数量

１ ５ ｈｍ２<入样图斑面积≤１６ ｋｍ２ １

２ １６ ｋｍ２<入样图斑面积≤３２ ｋｍ２ ２

３ ３２ ｋｍ２<入样图斑面积≤４８ ｋｍ２ ３

４ ４８ ｋｍ２<入样图斑面积≤６４ ｋｍ２ ４

５ ６４ ｋｍ２<入样图斑面积≤８０ ｋｍ２ ５

表 ７　 牧区省与食物生产相关林草盐碱地入样图斑内采样点数量布设标准

类别 分类标准 采样点数量

１ ５ ｈｍ２<入样图斑面积≤１６ ｋｍ２ １

２ １６ ｋｍ２<入样图斑面积≤３２ ｋｍ２ ２

３ ３２ ｋｍ２<入样图斑面积≤４８ ｋｍ２ ３

４ ４８ ｋｍ２<入样图斑面积≤６４ ｋｍ２ ４

５ ６４ ｋｍ２<入样图斑面积≤８０ ｋｍ２ ５

表 ８　 牧区省与食物生产无关林草盐碱地入样图斑内采样点数量布设标准

类别 分类标准 采样点数量

１ ５ ｈｍ２<入样图斑面积≤３６ ｋｍ２ １

２ ３６ ｋｍ２<入样图斑面积≤７２ ｋｍ２ ２

３ ７２ ｋｍ２<入样图斑面积≤１０８ ｋｍ２ ３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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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类别 分类标准 采样点数量

４ １０８ ｋｍ２<入样图斑面积≤１４４ ｋｍ２ ４

５ １４４ ｋｍ２<入样图斑面积≤１８０ ｋｍ２ ５

(２) 剩余图斑中入样图斑选取与样点数确定ꎮ
从普查县各类型叠加图斑中ꎬ 排除上述面积较大的入样图斑即为剩余叠加图斑ꎮ 剩余图斑内入样

图斑选取与样点数量采用两种方法确定: 一是面积排序法ꎻ 二是网格法ꎮ
面积排序法具体步骤如下ꎮ 首先ꎬ 分别将各类型区剩余叠加图斑按面积由大到小排序ꎻ 其次ꎬ 统

计面积大于 １ ｋｍ２ (耕园地平地) 或 １６ ｋｍ２ (非牧区省林草盐碱地) 叠加图斑总面积ꎬ 根据表 ４ 至表

８ 中规定布样密度ꎬ 确定这些面积大的叠加图斑 (以下简称 “大入样图斑” ) 内采样点数量ꎬ 同时

这些大入样图斑也被选为入样图斑ꎻ 最后ꎬ 确定剩余叠加图斑中面积小于等于 １ ｋｍ２ (耕园地平

地) 或 １６ ｋｍ２ (林草盐碱地) 的所有图斑 (以下简称 “小入样图斑” ) 内的总样点数量ꎮ 小入样图

斑样点数量＝普查县初步计算的采样点总量－各土种入样图斑样点数－剩余叠加图斑中大入样图斑样点

数ꎻ 选取小面积叠加图斑中的入样图斑ꎬ 根据小入样图斑内的采样点数量ꎬ 按照面积由大到小顺序选

取入样图斑ꎮ 其他类型区同理ꎮ
网格法具体步骤如下ꎮ 将剩余图斑与 ８ ｋｍ×８ ｋｍ (牧区省: 西藏、 新疆、 内蒙古、 甘肃、 青海、

四川) 和 ６ ｋｍ×６ ｋｍ (非牧区省) 网格叠加ꎬ 网格起始点相同ꎻ 其次ꎬ 选网格内面积最大图斑作为

初始入样图斑ꎻ 最后ꎬ 根据表 ４ 至表 ８ 中布样密度ꎬ 确定最终入样图斑内样点数量ꎮ
将两种方法选取的面积小于 ５ ｈｍ２ 的入样图斑剔除ꎮ

４ ２ ４ ４　 样点位置确定

首先ꎬ 确定小入样图斑内样点位置ꎮ 小入样图斑只布设 １ 个采样点ꎬ 故选取该图斑的质心点作为

外业采样的初始样点位置ꎮ 利用 ＧＩＳ 软件提取入样图斑质心点经纬度坐标信息ꎮ
其次ꎬ 确定大入样图斑内样点位置ꎮ 大入样图斑 (面积大的入样图斑)ꎬ 需要利用 １ ｋｍ×１ ｋｍ

(耕园地平地)、 ０ ７０７ ｋｍ×０ ７０７ ｋｍ (耕园地丘陵山地) 或 ４ ｋｍ×４ ｋｍ (非牧区省林草盐碱地、 牧区

省与食物生产相关林草盐碱地)、 ６ ｋｍ×６ ｋｍ (牧区省与食物生产无关林草盐碱地) 网格将大入样图

斑分解成多个小面积图斑 (网格边长是在确定布样密度下ꎬ 由单个样点对应面积开方得到)ꎮ 各种尺

度网格均以普查县叠加图斑图层西、 南至边界作为基准点ꎮ 统计每个小图斑内的耕园地或林草盐碱地

面积ꎬ 并对这些小面积图斑按面积由大到小排序ꎮ 根据表 ４ 至表 ８ 中规定的大入样图斑内样点布设数

量ꎬ 选择面积排序靠前的耕园地或林草盐碱地的图斑作为大面积图斑中的入样图斑ꎬ 并将该图斑的质

心点作为该大面积入样图斑的样点位置ꎮ
最后ꎬ 确定查缺补漏样点位置ꎮ 查缺补漏样点是针对普查县内有较大空白区域未布点而设计的ꎮ

当某查缺补漏网格 (牧区省 ８ ｋｍ×８ ｋｍꎬ 非牧区省 ６ ｋｍ×６ ｋｍ) 内没有样点分布时ꎬ 选取该网格内最

大面积图斑作为入样图斑ꎬ 将该图斑的质心点作为查缺补漏样点位置ꎮ
４ ２ ４ ５　 形成表层样点预布设方案

(１) 采样点空间分布图生成ꎮ
根据前面 ４ 个步骤确定的叠加图斑、 入样图斑、 采样点数量与空间位置ꎬ 利用 ＧＩＳ 软件生成普查

县采样点空间分布图ꎬ 包括普查县采样点数量、 位置与空间分布、 采样地块边界、 面积与空间分布、
耕园林草盐碱地的面积与空间分布等ꎮ

(２) 平行样品点抽选ꎮ
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方式从全县采样点中抽选确定平行样点ꎮ 先将全县样点按 １ 到 Ｎ (样点总

数) 编码ꎬ 针对平行样的数量生成同等数量的伪随机数ꎬ 当样点编码与伪随机数相同时ꎬ 该样点即

被选为平行样品点ꎮ 平行样的抽样比为 １ / ４５ꎬ 即每 ４５ 个全县样点中抽出 １ 个平行样点ꎬ 不足 ４５ 个样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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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部分抽取 １ 个ꎮ

4 3　 剖面样点预布设

４ ３ １　 剖面调查布点的原则

(１) 宏观代表性与局地代表性相结合ꎮ
剖面样点应抓住省域范围土壤类型分布规律 (地带性和非地带性分布)ꎬ 抓住典型土壤类型ꎬ 尽

可能覆盖所有主要的成土环境条件ꎬ 同时布设在典型的景观部位ꎮ
(２) 体现普查重点和土壤演变ꎮ
耕园地为重点ꎬ 兼顾林草盐碱地ꎬ 同时捕捉土地利用变更等不同动因类别 (如水改旱、 盐分洗

脱、 复垦等) 土壤类型在时间上的演变ꎮ
(３) 代表性第一位、 空间均衡性第二位ꎮ
代表性与空间均衡性是权衡关系ꎬ 在满足代表性的前提下尽可能使剖面样点分布空间相对均衡ꎮ
(４) 用途导向、 可操作及效率ꎮ
剖面布点要面向外业调查、 土壤分类校准、 土壤类型制图和土种志编制等用途ꎬ 同时要具有野外

可达性和野外挖掘采样的可操作性和效率ꎮ
４ ３ ２　 剖面样点预布设总体思路

采用省域统筹布设剖面样点ꎮ 二普土壤图是对土壤分异的先验认识ꎬ 以二普土壤图斑为基础ꎬ 宏

观代表性与局地代表性相结合ꎬ 考虑多尺度的土壤分异规律ꎬ 布设重点是耕园地ꎬ 兼顾林草盐碱地ꎬ
主体上采样典型布点ꎬ 在土壤类型变化区加点ꎬ 实现省域剖面样点布设 (图 ２)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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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剖面样点预布设的总体思路

４ ３ ３　 工作底图的建立

(１) 处理土地利用图层ꎮ
根据剖面布点需要ꎬ 对国土三调地类图斑进行重新分类整理ꎬ 分为水田、 旱地、 园地、 草地、 林

地和不布点区域 (河流、 居民地、 冰川、 道路、 水库水面、 坑塘水面、 沟和渠等)ꎬ 利用矢量转栅格

工具转换成栅格图层ꎮ
(２) 处理二普土壤图ꎮ
有土种图时ꎬ 建立土类—亚类—土属—土种序号ꎬ 作为唯一标识ꎻ 若无土种图ꎬ 根据土种的概

念ꎬ 利用关键成土因素 (母质、 地形等) 对土属或亚类图斑进行分解ꎬ 得到 “土种”ꎬ 建立土类—亚

类—土属—母质 (地形地貌)ꎬ 作为唯一标识ꎮ
(３) 生成关键成土因素变量ꎮ
包括高程、 坡度、 ＮＤＶＩ 标准差、 Ｌａｎｄｓａｔ ７ (ｂ５)、 地形地貌和母质等变量ꎬ 用于识别土种的典型

景观部位ꎮ
(４) 处理地貌类型图ꎮ
将地貌类型分为两类: 一是低起伏区ꎬ 包括平原 (地势起伏度<３０ ｍ)、 台地 (地势起伏度≥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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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ｍ)、 丘陵 (地势起伏度<２００ ｍ)、 海拔 ≤１ ０００ ｍ (低海拔) 的区域ꎻ 二是高起伏区ꎬ 包括丘陵

(地势起伏度<２００ ｍ)、 海拔>１０００ ｍ (中海拔以上)、 起伏山地 (地势起伏度> ２００ ｍ)ꎮ
(５) 制作道路潜在可达性图层ꎮ
在低起伏区和高起伏区图中ꎬ 假设低起伏区为道路可达区域ꎬ 高起伏区为不可达区域ꎮ 在土地利

用类型中ꎬ 假设耕园地为可达区域ꎬ 林草地为不可达区域ꎮ 将以上两个图层进行叠加ꎬ 如有一方为不

可达ꎬ 则认定为不可达ꎬ 需要道路作为辅助ꎮ 设定低起伏区道路周边 １ ０００ ｍ为可达区域ꎮ 高起伏区

道路周边 ２００ ｍ 为可达区域ꎬ 综合以上信息ꎬ 形成道路潜在可达性图层ꎮ 进一步以道路为基准ꎬ 以

１００ ｍ 为间隔ꎬ 依次向外计算道路可达性级别ꎮ
４ ３ ４　 剖面样点预布设技术流程

剖面样点布设的技术步骤主要包括估算省域剖面样点数、 确定各土种样点数量、 筛选土种代表性

图斑、 识别典型的景观位置和土壤类型变化区补点 (图 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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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剖面样点布设技术流程

４ ３ ４ １　 计算省域样点数量

(１) 计算省域剖面样点基数ꎮ
在全国层面ꎬ 以全国 ６ 万个剖面样点的总体控制要求为基数ꎬ 结合自然重要性 (温度带、 干湿

区、 地貌、 植被) 和农业重要性 (粮食产量) 区域差异ꎬ 打分量化ꎮ 在省域层面ꎬ 考虑省域内耕园

林草地面积 (林草地布点密度为耕园地 １ / １６) 和土壤类型复杂度ꎬ 打分量化ꎮ 全国各省市剖面样点

布设基数的计算公式为:
某省域剖面样点数 ＝全国剖面样点计划数 × (该省自然重要性得分 × ｗ１ ＋ 该省农业重要性得分 ×

ｗ２ ＋ 该省有效面积得分 × ｗ３ ＋ 该省土壤类型复杂度得分 × ｗ４) (１)
式中ꎬ ｗ１ 、 ｗ２ 、 ｗ３ 和 ｗ４ 分别为 １ / ６、 １ / ６、 ３ / ６ 和 １ / ６ꎮ

(２) 征求省域剖面样点数量意见ꎮ
以省域剖面样点基数为基础参考ꎬ 进一步征求各省专家和省级土壤普查办意见ꎬ 从服务于各级土

种志撰写的角度出发ꎬ 确定各省市剖面样点数量及编制的土种志级别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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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３ ４ ２　 确定各土种样点数量

(１) 计算各土种面积ꎮ
计算各土种图斑的面积和各土种总面积ꎮ 对省域内无土种图的区域ꎬ 一般使用土属图ꎬ 依据各地

景观特征ꎬ 使用成土母质和地形变量对土属图斑进行分解ꎬ 得到土种图斑ꎮ
(２) 根据面积分配样点ꎮ
将土种按面积由大到小排序ꎬ 根据样点预布设样点数量和土种数量分配样点ꎮ 当预布设样点

数量≤土种数量时ꎬ 按土种面积从大到小逐个土种分配 １ 个样点ꎬ 直至分完为止ꎻ 当预布设样点

数量>土种数量时ꎬ 按照土种面积从大到小ꎬ 依次对各土种进行样点分配ꎬ 往返循环直至样点分配

结束ꎮ
４ ３ ４ ３　 筛选各土种的代表性图斑

(１) 统计各土种图斑的潜在野外可达性级别ꎮ
根据潜在野外可达性图层ꎬ 统计各土种图斑 (含 “土种” 图斑) 的道路可达性级别ꎬ 认定其道

路可达性的最高级别为该图斑的道路可达性级别ꎮ
(２) 确定各土种的代表性地类ꎮ
统计各土种所有图斑中ꎬ 面积最大的地类作为该土种的最代表地类ꎬ 面积第二大的地类作为次代

表地类ꎬ 面积第三大的地类作为次代表地类ꎮ 依此类推ꎬ 确定各土种的代表性地类列表ꎮ
(３) 依据代表性地类、 图斑面积和潜在野外可达性级别筛选代表性图斑ꎮ
基于地类代表性级别优先、 覆盖不同主要地类的原则ꎬ 挑选各土种系列图斑中ꎬ 面积最大、 潜在

野外可达性级别最高的图斑作为其代表性图斑ꎮ 若该土种分配 １ 个样点ꎬ 则选择其最代表地类面积最

大、 潜在野外可达性最高的图斑作为该土种的代表性图斑ꎻ 若该土种分配样点数量超过 １ 个ꎬ 则依据

其代表性地类名单ꎬ 考虑覆盖不同主要地类的原则ꎬ 筛选代表性图斑ꎮ
４ ３ ４ ４　 识别各土种的典型景观部位

有了各土种代表性图斑之后ꎬ 通过对图斑内土种的成土环境条件进行属性空间和地理空间数据分

析ꎬ 识别该土种的典型景观部位ꎬ 确定样点位置ꎮ
(１) 识别各土种的典型成土环境条件ꎮ
在每个土种的所有图斑范围内ꎬ 对关键成土因素变量进行频率分析ꎬ 识别其最高频数至最高频数

１ / ２ 范围对应的数值区间ꎬ 作为该成土环境的典型环境数值区间ꎮ
(２) 识别土种的典型景观部位区ꎮ
在典型环境数值区间将属性空间映射到地理空间上ꎬ 确定各土种各个关键环境变量的典型地理空

间区域ꎬ 生成多个典型环境条件图层ꎬ 对这些图层进行空间求交ꎬ 得到公共的地理范围区ꎬ 即典型景

观部位区ꎮ
(３) 确定典型样点的初始位置ꎮ
基于识别的土种典型景观部位区ꎬ 结合筛选的该土种的代表性图斑ꎬ 叠加获取该土种代表性图斑

的典型景观部位区ꎬ 选择典型景观部位区中距离图斑几何中心最近的部位ꎬ 作为该图斑内的初始样点

位置ꎮ 遍历所有土种的所有代表性图斑ꎬ 完成剖面样点初始位置的确定ꎮ

4 4　 样点预布设结果的省级校核

４ ４ １　 表层样点预布设结果的省级校核

(１) 校核国家下发的样点数据完整性ꎮ 对照样点信息下发清单ꎬ 检查下发各县的文件数量、 类

型与内容是否齐全ꎮ 打开样点矢量文件ꎬ 核查样点坐标、 属性表和整体空间分布有无异常ꎮ
(２) 校核样点的土地利用类型是否发生变化ꎮ 土壤三普工作底图中土地利用现状图的时间节点

为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ꎬ 经过 ３ 年多时间ꎬ 有些地区的土地利用类型发生变化ꎬ 如 ２０１９ 年之前是耕

地ꎬ 现在变为林地或园地ꎻ 或者原来是林地现在变为耕地ꎮ 针对上述情况ꎬ 需要对照土壤三普工作底

图与本地现实土地利用变更信息ꎬ 校核样点所在入样图斑的土地利用属性ꎬ 并按照耕园地、 林草盐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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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布样密度ꎬ 重新布设样点ꎮ
(３) 校核样点的道路可达性ꎮ 主要针对丘陵山地林草地样点进行道路可达性校核ꎮ 利用国土三

调地类图斑图层、 遥感影像判断样点的道路可达性ꎮ 对于到达困难的样点ꎬ 需要在对应的入样图斑或

与入样图斑土壤、 土地利用属性相同的邻近叠加图斑内调整样点位置ꎮ 若无可达位置ꎬ 则删除该样

点ꎬ 并在耕园地上新增样点ꎮ
(４) 校核样点的可用性与持久性ꎮ 校核表层样点实际位置是否可用于外业调查采样、 是否长期

可用ꎮ 利用国土三调地类图斑图层、 遥感影像判断样点位置的可用性与持久性ꎬ 当表层样点落在建设

用地、 军事用地、 自然保护区、 城市规划区等实际无法采样或长期来看不可用的位置时ꎬ 需要将其移

动到与原定土地利用类型和土壤类型相同的临近图斑内ꎮ
(５) 校核地理标志农产品区样点数量与样点空间位置合理性ꎮ 地理标志农产品区 (以下简称

“地标” ) 样点根据各省提供地理标志农产品统计表信息布设ꎬ 各普查县需要根据地标材料与地标产

品实际分布情况ꎬ 逐一校核地标区内加密样点的地标信息是否属实ꎮ 对于落入地标产品种植范围内的

样点ꎬ 需要校核样点的地标信息是否正确ꎮ 对于未落入地标产品种植范围内的样点ꎬ 需要修改相关属

性将其转化为非地标样点ꎮ 随后重新计算该区域内规划样点数量ꎬ 若实际样点数量与规划样点数量不

相等ꎬ 则需要对样点进行增加或删除操作ꎬ 使其满足规划样点数量ꎮ
(６) 校核各类型区样点密度是否与布点方案一致ꎮ 校核各类型区表层样点布点密度是否符合方

案要求ꎮ 普查县各类型区的表层样点布点密度因土地利用类型、 地形、 是否存在地理标志农产品等情

况不同而不同ꎮ 如果某类型区实际布点密度小于方案要求布点密度ꎬ 需要在该类型区内新增表层样

点ꎬ 使其满足方案要求ꎮ
(７) 校核普查县域内是否存在较大空白区域未布点ꎮ 利用国土三调地类图斑图层、 遥感影像ꎬ

校核普查县耕园地范围内是否存在较大区域未布点ꎬ 如山区沟冲田ꎮ 若存在ꎬ 则在其中面积较大的耕

园地图斑上新增样点ꎮ
(８) 校核非土壤普查范围内土地利用类型区的布点合理性ꎮ 校核建设用地集中区是否有样点布

设ꎮ 当表层样点所在位置落在建设用地集中区ꎬ 且其入样图斑面积较小时 (如小于 ０ １ ｋｍ２)ꎬ 需要

将该样点删除ꎮ
(９) 校核样点是否靠近土壤污染源ꎮ 当表层样点距离工业用地、 采矿用地等疑似土壤污染源较

近时ꎬ 原则上要保留该样点ꎬ 并与生态环境部已开展的全国土壤污染详查点位衔接ꎬ 两者的距离较近

时 (如小于 ５０ ｍ)ꎬ 可选择土壤污染详查点位作为样点位置ꎮ
４ ４ ２　 剖面样点预布设结果的省级校核

(１) 检查样点的代表性ꎮ 主要是检查样点的宏观代表性和局地代表性ꎬ 宏观代表性主要是室内

检查样点是否覆盖了省域内主要成土环境和土壤类型ꎬ 同时也应当兼顾土壤类型的农业重要性ꎬ 在地

市级行政范围上ꎬ 每个土种 (属) 类型至少有 １ 个样点ꎬ 且样点位于该土壤类型的主要分布区域ꎮ
局地代表性主要是检查样点所在的景观部位 (地形部位、 海拔、 坡度等) 是否是其土壤类型的典型

景观部位ꎮ
(２) 检查样点的土地利用情况ꎮ 主要是检查样点的土地利用方式ꎬ 样点应尽量远离人为活动频

繁地区、 城镇道路、 沟渠坑塘、 污染源等周边区域ꎬ 进一步判断样点土地利用类型与实际土地利用类

型是否一致ꎬ 若样点位置的土地利用类型发生了变更ꎬ 且这种变更在土壤图斑内的面积百分比小于

５０％ (非主导)ꎬ 应将样点位置调整到土壤图斑内原土地利用类型上ꎻ 若土壤图斑内的土地利用类型

变更面积大于 ５０％ꎬ 且引起了土壤类型的变化ꎬ 则需要将该样点调整至相同土种的次要图斑 (面积

次要) 上ꎮ
(３) 检查土壤类型改变区样点覆盖并进行必要补点ꎮ 根据水改旱、 旱改水、 新增耕地 (２０００ 年

以来)、 土壤改良、 土地平整等分布数据ꎬ 获取变更年限信息ꎬ 检查下发样点对这些土壤类型改变区

的覆盖情况ꎮ 对于样点覆盖区域不足的ꎬ 适当补充一定数量的代表性样点ꎮ 主要从变更方式 (例如

旱改水) 和变更年限 (例如 ２０ 年) 两方面综合考虑代表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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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检查样点的野外可达性ꎮ 基于潜在野外可达性图层、 遥感影像、 道路网、 当地野外土壤调

查专家经验或实地查看ꎬ 确定样点位置是否可以到达ꎮ
(５) 检查样点土壤类型名称正确性ꎬ 以及是否满足各级 (县级、 地市级或省级) 土种志编制ꎮ

基于 «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暂行土壤分类系统 (试行) »ꎬ 检查土壤类型名称的正确性ꎬ 对于各级土

种志编制ꎬ 主要检查样点的土壤类型是否包含了该行政区级别内所有主要的土壤类型ꎬ 若样点数量小

于该级别主要土壤类型数量的ꎬ 应从土壤类型和样点数量两方面进行补充ꎮ

4 5　 样点编码赋值

根据已有的地理空间编码规则定制化土壤样点编码ꎬ 形成不同层级的网格编码、 采集点编码等具

备空间地理信息的样点编码ꎮ 编码方式为县级行政区域代码 (采用 ＧＢ / Ｔ ２２６０—２００７ «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区划代码»ꎬ 无县级行政区域的采用市级代码) ＋土地利用类型 ４ 位＋样点类型 １ 位＋序号 ５ 位

(如 ００００１) ＋样品类型 １ 位 (一般样品为 １ꎬ 容重样品为 ２ꎬ 水稳性大团聚体样品为 ３) ＋样品层

次序号 (表层样品为 ０ꎬ 剖面样品为发生层序号)ꎬ 共 １８ 位ꎮ 每一预设样点ꎬ 均给予一个编码ꎬ 该样

点编码将作为外业调查采样、 内业测试化验、 数据汇总分析等普查工作唯一信息溯源码ꎮ 其编码方

法为:
编码第 １~６ 位为县级的全国各地行政区划代码ꎬ 含前 ２ 位的省级编码ꎻ
编码第 ７~１０ 位为土地利用类型ꎬ 参照国土三调土地利用类型的 ４ 位数字编码ꎬ 即土地利用类型

一级分类的 ２ 位数字ꎬ 二级分类的 ２ 位数字ꎻ
编码第 １１ 位为样品类别ꎬ 表层样为 ０ꎬ 剖面样为 １ꎻ
编码第 １２~１６ 位为县级样点顺序码ꎬ 由普查工作平台生成该顺序码ꎻ
编码第 １７ 位为样品类型ꎬ 表层土壤样品为 １ꎬ 容重土壤样品为 ２ꎬ 水稳性大团聚体样品为 ３ꎻ
编码第 １８ 位为样品层次序号ꎬ 表层土壤样品为 ０ꎻ 剖面土壤样品为发生层由上及下的序号ꎬ 第

一发生层为 １ꎬ 第二发生层为 ２ꎬ 第三发生层为 ３ꎬ 第四发生层为 ４ꎬ 第五发生层为 ５ꎬ 第六发生层

为 ６ꎮ
样点二维码生成时ꎬ 需加上样点的土壤类型信息与采样年份ꎮ

4 6　 样点信息与任务赋值

４ ６ １　 样点信息

每一预设样点ꎬ 均给予一个编码ꎬ 实行 “一点一码” 制度ꎮ 预布设的样点编码包含行政区划代

码、 土地利用类型样品类别信息ꎮ 同时ꎬ 每一预布设样点属性表中还带有土壤类型、 土地利用类型、
样点类别、 行政区划位置、 海拔等多个独立属性字段ꎬ 作为外业样点现场确认与样点调查信息填报的

参考ꎮ
４ ６ ２　 任务清单赋值

在赋予样点信息的同时ꎬ 给出该样点的类型 (如表层样、 剖面样)、 现场确认、 外业调查、 样品

流转、 测试指标方法等任务清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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